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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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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清字第44號
移 送  機 關  交通部      
代   表   人  陳世凱      
被 付懲戒 人  林金仁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機務段左營機務分段技術助理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交通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金仁免除職務。  
    事  實
壹、交通部移送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林金仁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並有懲戒之必要，應受懲戒，爰移送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分述如下：
  ㈠被付懲戒人係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鐵公司）高雄機務段左營機務分段（下稱左營機務分段）技術助理，前因工作事宜與業務助理洪快祿發生爭執而心生怨懟，主觀上認為洪快祿陸續破壞其汽、機車及內務櫃等物，而萌生殺害之犯意，嗣於民國112年6月1日攜帶鐵鎚持續敲擊洪快祿頭、胸等致命部位之行為，致洪快祿受有頭、胸及右腳15處鈍力傷（包括7處撕裂傷及8處挫傷），並造成多處骨折、右側硬腦膜下腔出血，大腦右側與底部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腦室內出血，大腦右額顳頂部腦挫傷，腦髓破裂，眼睛鞏膜出血，舌根及舌緣出血，肝臟右葉挫傷，左右側氣胸（肺臟塌陷），胸部皮下氣腫，腦幹及胼胝體外傷性重度軸突損傷等傷害，致洪快祿當場死亡，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
  ㈡臺鐵公司高雄機務段為釐清事實及追究行政責任，經行政調查，發現被付懲戒人於112年6月1日上班時間未有公出之工作，亦未告知主管或委託同仁代為請假，多次進出左營機務分段，有擅離職守之實，爰核予申誡2次之懲處。另其因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條第1款規定，其職務當然停止。
  ㈢本案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於113年2月26日以112年度偵字第13907號、第21057號因殺人案件對被付懲戒人提起公訴。
二、依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略以，公務員行為處事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同法第23條規定，公務員違反本法規定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戒或懲處，其觸犯刑事法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復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規定略以，公務員有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情事，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三、被付懲戒人不循正當途徑謹慎處理與洪快祿間之衝突，逕以致命攻擊行為剝奪洪快祿生命，顯係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情節重大，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且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案經橋頭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應受懲戒之事實，甚為明確，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請貴院審理。
四、附件證據（均影本在卷）：
  甲證1：被付懲戒人簡歷表。
  甲證2：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原鐵路管理局) 高雄機
         務段112年12月8日高機人字第1120006205號令。
  甲證3：原鐵路管理局112年12月7日鐵人二字第1120044757號 
         令。
  甲證4：橋頭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3907號、第21057號
         起訴書。
貳、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未提出答辯及補充答辯。
參、本院依職權調取下列資料：
  丁證1：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
  丁證2：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國審重訴
         字第2號刑事電子卷證資料。    
    理  由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適用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構純勞工以外之人員。」其修正理由敘明：「查銓敘部九十二年六月二十日部法一字第○九二二二五九○三一號令略以，本法第二十四條（按：指原條文）規定所稱『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不含公營事業機構之純勞工。準此，公營事業機構除純勞工以外之人員，始為本法之適用對象。被付懲戒人自87年7月31日擔任交通部所屬公營事業機構鐵路管理局臺北機務段技術助理，於100年3月22日進入左營機務分段工作，屬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組織條例第13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第4條第2款任用之交通事業人員，為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其係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者以外人員，為公務員服務法適用對象。
二、被付懲戒人與擔任業務助理之洪快祿於101至102年間因工作事宜發生爭執，心生怨懟。詎被付懲戒人主觀上認為洪快祿陸續破壞其機車、汽車、內務櫃等物，萌生殺害洪快祿之犯意，於112年6月1日7時52分至10時15分間之某時許，因要維修物品而至加油設備站，發現該加油設備站之隨車機務休息室（下稱本案休息室）之窗戶未上鎖，而可實行其計畫，遂承前殺人犯意，於同日10時15分至10時27分間，攜帶內置放事先準備行兇鐵鎚1支及黑色膠質手套之黑色後背包，自本案休息室窗戶攀爬進入休息室內藏躲，於同日10時32分許，待洪快祿進入加油設備站之值班室（與本案休息室相通，下稱本案值班室）內，坐於值班室內之椅子上時，趁洪快祿不注意隨即自本案休息室進入本案值班室，持攜帶之鐵鎚敲擊洪快祿之頭部1次，並將洪快祿往後拉倒在地，待洪快祿倒地後，被付懲戒人隨即將洪快祿拖入本案休息室內，持續以鐵鎚敲擊洪快祿之頭部、胸部、右腳，致洪快祿受有如附表所示頭、胸及右腳15處鈍力傷（包括7處撕裂傷及8處挫傷），並造成多處骨折、右側硬腦膜下腔出血，大腦右側與底部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腦室內出血，大腦右額顳頂部腦挫傷，腦髓破裂，眼睛鞏膜出血，舌根及舌緣出血，肝臟右葉挫傷，左右側氣胸（肺臟塌陷），胸部皮下氣腫，腦幹及胼胝體外傷性重度軸突損傷（詳如附表所示）。
三、嗣洪快祿之家屬黃崇鈞因洪快祿遲未返家又無法聯繫上，故與左營機務分段聯絡，告知上情並請求幫忙尋找，後於同日23時11分許，經同事周大維、張耀宗在本案休息室發現洪快祿倒於血泊中，立即呼叫119救護人員到場處理，於同日23時56分許，抵達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到院前已無生命徵象，於翌（2）日1時33分許，宣告不治死亡。被付懲戒人於翌（2）日5時18分至9時間之某時為逃避警方查緝，自其當時位於高雄市○○區○○○街000巷0號住處之頂樓往00號之方向逃逸，並自頂樓跳下，跌落於上址00號之0樓增建屋頂造成腿傷，經警方於9時許發現將其送醫救治。後經警至被付懲戒人上開住處持搜索票執行搜索，並扣得犯案時所穿著之衣服、褲子及鞋子等物，經DNA檢驗後，檢出洪快祿之DNA，因而循線查悉上情。
四、上揭事實，業據被付懲戒人於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橋頭地院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2號114年3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114年5月6日審判筆錄），復有相關證據資料附於刑事卷宗可憑，足證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上開刑事案件嗣經橋頭地院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經核上開刑事判決，已綜合刑案卷內全部證據資料，詳加論斷，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相互勾稽，說明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足認被付懲戒人確有上開觸犯刑罰法律之違法行為，事證明確。綜上，被付懲戒人上開違法事實，堪以認定。另被付懲戒人於112年6月1日上班期間未經請假擅離職守，違反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臺鐵局工作規則等規定，經高雄機務段申誡2次，有原鐵路管理局高雄機務段112年12月8日高機人字第1120006205號令附卷可依，其此部分違失行為，亦足以認定。
五、按移送機關移送之多數違失行為，依法本應整體評價合而為一個懲戒處分。經核被付懲戒人所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公務員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11條公務員未經機關(構)同意，不得擅離職守、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暨臺鐵局工作規則等規定，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2款之違失行為、違法行為，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參酌上開刑事判決所示，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審酌被付懲戒人不循正當途徑謹慎處理與洪快祿間之衝突，逕以致命攻擊行為剝奪洪快祿生命，嚴重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暨其公務人員履歷表及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1、2款、第9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許金釵
                                  法  官  黃國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嚴君珮
附表
		編號

		受傷部位

		鑑定報告之編號

		總計身中頭、胸及右腳15處鈍力傷（包括7處撕裂傷及8處挫傷）

		造成多處骨折



		


		


		


		受傷部位描述

		骨折處之描述



		1

		頭部外傷

		1號撕裂傷

		位於左後頂部，頭頂下3.5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後面中線左側4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弧形，傷口兩端位於10點鐘與6點鐘方向，傷口兩端直線距離為5公分，孤形長度6公分，傷口周圍左側有1處擦挫傷（寬1.2公分），傷口深度至少2.5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上往下，由後往前，造成顱骨破裂，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左頂枕骨凹陷性骨折（2.0乘2.8公分），有頭髮嵌入



		2

		頭部外傷

		2號挫傷

		位於後頂部中央，頭頂下4.5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後面中線垂直線相交處，4.0乘3.0公分，上有細小打點痕，範圍4.5乘3.5公分。

		




		3

		頭部外傷

		3號挫傷

		位於左顳頂交界處，頭頂下4.5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後面中線左側10公分垂直線相交處，3.0乘2.5公分，上有些許打點痕。

		




		4

		頭部外傷（額部）

		4號撕裂傷

		位於左額部，頭頂下7.5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左側7.5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弧形，傷口兩端位於10點鐘與4點鐘方向，傷口兩端直線距離為3.4公分，弧形長度4.2公分，傷口深度至少1.1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下往上，由前往後，造成右欄所示之骨折。

		下方左額骨及頂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面積8.5乘5.5公分），含1條骨折線延伸至1號骨折處，最長7.8公分



		5

		頭部外傷（額部）

		5號撕裂傷

		位於額部右側，頭頂下10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右側2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直線形，下端有分叉，傷口兩端位於12點半鐘與6點半鐘方向，傷口深度至少1.5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上往下，由前往後。

		




		6

		頭部外傷（額部）

		6號撕裂傷

		位於額部右外側，頭頂下9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右側5.5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直線形，傷口兩端位於3點鐘與9點鐘方向，傷口長3公分，深度至少0.7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前往後，造成右欄所示之骨折。

		右額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



		7

		頭部外傷

		7號撕裂傷

		位於右顴骨，含圓弧形撕裂傷及不規則點狀挫傷，撕裂傷傷口兩端位於12點鐘與9點鐘方向，傷口兩端直線距離為3.3公分，弧形長度3.5公分，深度至少2.1公分；不規則點狀挫傷排列呈直線，分布範圍5.0乘0.7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下往上，由前往後，造成右眼鞏膜出血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右顴骨與顳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8乘6公分，往內凹深約2公分）



		8

		頭部外傷

		8號挫傷

		位於右顴骨部位下方，有小點狀挫傷，排列略呈方形，分布範圍4.5乘2.5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前往後。

		




		9

		頭部外傷

		9號挫傷

		位於左眼眶上下眼瞼處，6乘4公分，上有2處小撕裂傷，造成眼睛鞏膜出血，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左顴骨粉碎性骨折



		10

		頭部外傷

		10號撕裂傷

		位於左耳前方，頭頂下14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左側12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直線形，傷口兩端位於12點鐘與9點鐘方向，傷口長1.2公分，造成右欄所示之骨折。

		下方上顎骨粉碎性骨折



		11

		頭部外傷

		11號撕裂傷

		位於右臉頰下方，頭頂下24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右側6.5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直線形，旁有擦挫痕，傷口長2.8公分，深度至少1.8公分，造成舌根及舌緣出血、右欄所示之骨折。

		下顎骨粉碎性骨折



		12

		胸部外傷

		12號挫傷

		位於右乳房，15乘10公分，上有擦傷，造成右側肺臟塌陷（氣胸），肝臟右葉挫傷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右邊第4-8肋骨前面骨折



		13

		


		13號挫傷

		位於胸部中央微偏左側，9乘8公分，造成左側肺臟塌陷（氣胸）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左邊第3-4肋骨與胸骨交界處骨折



		14

		


		14號挫傷

		位於左下胸壁，造成左側氣胸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左邊第5-6肋骨外側骨折



		15

		腳部外傷

		15號挫傷

		位於右大腿後外側，3.0乘2.5公分。

		




		16

		其他外傷

		


		⑴大腦右額顳頂部腦挫傷，腦髓破裂。
⑵右側硬腦膜下腔出血。
⑶大腦右側與底部蛛網膜下腔出血。
⑷腦室內出血。
⑸胸部有皮下氣腫。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清字第44號

移 送  機 關  交通部      

代   表   人  陳世凱      

被 付懲戒 人  林金仁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機務段左營機務分段技術助理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交通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林金仁免除職務。  

    事  實

壹、交通部移送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林金仁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並

    有懲戒之必要，應受懲戒，爰移送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

    及證據，分述如下：

  ㈠被付懲戒人係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鐵公司）

    高雄機務段左營機務分段（下稱左營機務分段）技術助理，

    前因工作事宜與業務助理洪快祿發生爭執而心生怨懟，主觀

    上認為洪快祿陸續破壞其汽、機車及內務櫃等物，而萌生殺

    害之犯意，嗣於民國112年6月1日攜帶鐵鎚持續敲擊洪快祿

    頭、胸等致命部位之行為，致洪快祿受有頭、胸及右腳15處

    鈍力傷（包括7處撕裂傷及8處挫傷），並造成多處骨折、右

    側硬腦膜下腔出血，大腦右側與底部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腦

    室內出血，大腦右額顳頂部腦挫傷，腦髓破裂，眼睛鞏膜出

    血，舌根及舌緣出血，肝臟右葉挫傷，左右側氣胸（肺臟塌

    陷），胸部皮下氣腫，腦幹及胼胝體外傷性重度軸突損傷等

    傷害，致洪快祿當場死亡，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

    。

  ㈡臺鐵公司高雄機務段為釐清事實及追究行政責任，經行政調

    查，發現被付懲戒人於112年6月1日上班時間未有公出之工

    作，亦未告知主管或委託同仁代為請假，多次進出左營機務

    分段，有擅離職守之實，爰核予申誡2次之懲處。另其因刑

    事訴訟程序被羈押，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條第1款規定，其職

    務當然停止。

  ㈢本案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

    結，於113年2月26日以112年度偵字第13907號、第21057號

    因殺人案件對被付懲戒人提起公訴。

二、依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略以，公務員行為處事應謹慎，

    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同法第23條規定

    ，公務員違反本法規定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戒或

    懲處，其觸犯刑事法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復依公務員

    懲戒法第2條第2款規定略以，公務員有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

    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情事，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

    戒。

三、被付懲戒人不循正當途徑謹慎處理與洪快祿間之衝突，逕以

    致命攻擊行為剝奪洪快祿生命，顯係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

    ，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情節重大，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6條且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案經橋頭地檢署檢

    察官提起公訴，應受懲戒之事實，甚為明確，爰依公務員懲

    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請貴院審理。

四、附件證據（均影本在卷）：

  甲證1：被付懲戒人簡歷表。

  甲證2：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原鐵路管理局) 高雄機

         務段112年12月8日高機人字第1120006205號令。

  甲證3：原鐵路管理局112年12月7日鐵人二字第1120044757號 

         令。

  甲證4：橋頭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3907號、第21057號

         起訴書。

貳、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未提出答辯及補充答辯。

參、本院依職權調取下列資料：

  丁證1：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

  丁證2：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國審重訴

         字第2號刑事電子卷證資料。    

    理  由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適用於受有俸給之

    文武職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構純勞工以外之人員。」其修正

    理由敘明：「查銓敘部九十二年六月二十日部法一字第○九

    二二二五九○三一號令略以，本法第二十四條（按：指原條

    文）規定所稱『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不含公營事業機構之

    純勞工。準此，公營事業機構除純勞工以外之人員，始為本

    法之適用對象。被付懲戒人自87年7月31日擔任交通部所屬

    公營事業機構鐵路管理局臺北機務段技術助理，於100年3月

    22日進入左營機務分段工作，屬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組織

    條例第13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第4條第2款任用之交通

    事業人員，為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其係公營事業機構對經

    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者以外人員，為公務員服務法適用

    對象。

二、被付懲戒人與擔任業務助理之洪快祿於101至102年間因工作

    事宜發生爭執，心生怨懟。詎被付懲戒人主觀上認為洪快祿

    陸續破壞其機車、汽車、內務櫃等物，萌生殺害洪快祿之犯

    意，於112年6月1日7時52分至10時15分間之某時許，因要維

    修物品而至加油設備站，發現該加油設備站之隨車機務休息

    室（下稱本案休息室）之窗戶未上鎖，而可實行其計畫，遂

    承前殺人犯意，於同日10時15分至10時27分間，攜帶內置放

    事先準備行兇鐵鎚1支及黑色膠質手套之黑色後背包，自本

    案休息室窗戶攀爬進入休息室內藏躲，於同日10時32分許，

    待洪快祿進入加油設備站之值班室（與本案休息室相通，下

    稱本案值班室）內，坐於值班室內之椅子上時，趁洪快祿不

    注意隨即自本案休息室進入本案值班室，持攜帶之鐵鎚敲擊

    洪快祿之頭部1次，並將洪快祿往後拉倒在地，待洪快祿倒

    地後，被付懲戒人隨即將洪快祿拖入本案休息室內，持續以

    鐵鎚敲擊洪快祿之頭部、胸部、右腳，致洪快祿受有如附表

    所示頭、胸及右腳15處鈍力傷（包括7處撕裂傷及8處挫傷）

    ，並造成多處骨折、右側硬腦膜下腔出血，大腦右側與底部

    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腦室內出血，大腦右額顳頂部腦挫傷，

    腦髓破裂，眼睛鞏膜出血，舌根及舌緣出血，肝臟右葉挫傷

    ，左右側氣胸（肺臟塌陷），胸部皮下氣腫，腦幹及胼胝體

    外傷性重度軸突損傷（詳如附表所示）。

三、嗣洪快祿之家屬黃崇鈞因洪快祿遲未返家又無法聯繫上，故

    與左營機務分段聯絡，告知上情並請求幫忙尋找，後於同日

    23時11分許，經同事周大維、張耀宗在本案休息室發現洪快

    祿倒於血泊中，立即呼叫119救護人員到場處理，於同日23

    時56分許，抵達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到院前已無生命

    徵象，於翌（2）日1時33分許，宣告不治死亡。被付懲戒人

    於翌（2）日5時18分至9時間之某時為逃避警方查緝，自其

    當時位於高雄市○○區○○○街000巷0號住處之頂樓往00號之方

    向逃逸，並自頂樓跳下，跌落於上址00號之0樓增建屋頂造

    成腿傷，經警方於9時許發現將其送醫救治。後經警至被付

    懲戒人上開住處持搜索票執行搜索，並扣得犯案時所穿著之

    衣服、褲子及鞋子等物，經DNA檢驗後，檢出洪快祿之DNA，

    因而循線查悉上情。

四、上揭事實，業據被付懲戒人於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審理時

    坦承不諱（見橋頭地院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2號114年3月7

    日準備程序筆錄、114年5月6日審判筆錄），復有相關證據

    資料附於刑事卷宗可憑，足證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

    上開刑事案件嗣經橋頭地院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經核上開刑事判決，已綜合刑案卷內全部證據資料，詳加論

    斷，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相互勾稽，說明所憑之證據及認

    定之理由，足認被付懲戒人確有上開觸犯刑罰法律之違法行

    為，事證明確。綜上，被付懲戒人上開違法事實，堪以認定

    。另被付懲戒人於112年6月1日上班期間未經請假擅離職守

    ，違反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臺鐵局工作規則等規定，經高雄

    機務段申誡2次，有原鐵路管理局高雄機務段112年12月8日

    高機人字第1120006205號令附卷可依，其此部分違失行為，

    亦足以認定。

五、按移送機關移送之多數違失行為，依法本應整體評價合而為

    一個懲戒處分。經核被付懲戒人所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

    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公務員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

    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11條公務員未經機關(構)

    同意，不得擅離職守、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暨臺鐵局工作規則

    等規定，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2款之違失行為、違法

    行為，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

    機關提供之資料及參酌上開刑事判決所示，已足認事證明確

    ，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審酌被付懲戒人不循正當途徑

    謹慎處理與洪快祿間之衝突，逕以致命攻擊行為剝奪洪快祿

    生命，嚴重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暨其公務人員履歷

    表及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

    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

條第1、2款、第9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許金釵

                                  法  官  黃國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

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嚴君珮

附表

編號 受傷部位 鑑定報告之編號 總計身中頭、胸及右腳15處鈍力傷（包括7處撕裂傷及8處挫傷） 造成多處骨折    受傷部位描述 骨折處之描述 1 頭部外傷 1號撕裂傷 位於左後頂部，頭頂下3.5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後面中線左側4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弧形，傷口兩端位於10點鐘與6點鐘方向，傷口兩端直線距離為5公分，孤形長度6公分，傷口周圍左側有1處擦挫傷（寬1.2公分），傷口深度至少2.5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上往下，由後往前，造成顱骨破裂，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左頂枕骨凹陷性骨折（2.0乘2.8公分），有頭髮嵌入 2 頭部外傷 2號挫傷 位於後頂部中央，頭頂下4.5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後面中線垂直線相交處，4.0乘3.0公分，上有細小打點痕，範圍4.5乘3.5公分。  3 頭部外傷 3號挫傷 位於左顳頂交界處，頭頂下4.5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後面中線左側10公分垂直線相交處，3.0乘2.5公分，上有些許打點痕。  4 頭部外傷（額部） 4號撕裂傷 位於左額部，頭頂下7.5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左側7.5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弧形，傷口兩端位於10點鐘與4點鐘方向，傷口兩端直線距離為3.4公分，弧形長度4.2公分，傷口深度至少1.1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下往上，由前往後，造成右欄所示之骨折。 下方左額骨及頂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面積8.5乘5.5公分），含1條骨折線延伸至1號骨折處，最長7.8公分 5 頭部外傷（額部） 5號撕裂傷 位於額部右側，頭頂下10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右側2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直線形，下端有分叉，傷口兩端位於12點半鐘與6點半鐘方向，傷口深度至少1.5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上往下，由前往後。  6 頭部外傷（額部） 6號撕裂傷 位於額部右外側，頭頂下9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右側5.5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直線形，傷口兩端位於3點鐘與9點鐘方向，傷口長3公分，深度至少0.7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前往後，造成右欄所示之骨折。 右額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 7 頭部外傷 7號撕裂傷 位於右顴骨，含圓弧形撕裂傷及不規則點狀挫傷，撕裂傷傷口兩端位於12點鐘與9點鐘方向，傷口兩端直線距離為3.3公分，弧形長度3.5公分，深度至少2.1公分；不規則點狀挫傷排列呈直線，分布範圍5.0乘0.7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下往上，由前往後，造成右眼鞏膜出血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右顴骨與顳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8乘6公分，往內凹深約2公分） 8 頭部外傷 8號挫傷 位於右顴骨部位下方，有小點狀挫傷，排列略呈方形，分布範圍4.5乘2.5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前往後。  9 頭部外傷 9號挫傷 位於左眼眶上下眼瞼處，6乘4公分，上有2處小撕裂傷，造成眼睛鞏膜出血，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左顴骨粉碎性骨折 10 頭部外傷 10號撕裂傷 位於左耳前方，頭頂下14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左側12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直線形，傷口兩端位於12點鐘與9點鐘方向，傷口長1.2公分，造成右欄所示之骨折。 下方上顎骨粉碎性骨折 11 頭部外傷 11號撕裂傷 位於右臉頰下方，頭頂下24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右側6.5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直線形，旁有擦挫痕，傷口長2.8公分，深度至少1.8公分，造成舌根及舌緣出血、右欄所示之骨折。 下顎骨粉碎性骨折 12 胸部外傷 12號挫傷 位於右乳房，15乘10公分，上有擦傷，造成右側肺臟塌陷（氣胸），肝臟右葉挫傷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右邊第4-8肋骨前面骨折 13  13號挫傷 位於胸部中央微偏左側，9乘8公分，造成左側肺臟塌陷（氣胸）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左邊第3-4肋骨與胸骨交界處骨折 14  14號挫傷 位於左下胸壁，造成左側氣胸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左邊第5-6肋骨外側骨折 15 腳部外傷 15號挫傷 位於右大腿後外側，3.0乘2.5公分。  16 其他外傷  ⑴大腦右額顳頂部腦挫傷，腦髓破裂。 ⑵右側硬腦膜下腔出血。 ⑶大腦右側與底部蛛網膜下腔出血。 ⑷腦室內出血。 ⑸胸部有皮下氣腫。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清字第44號
移 送  機 關  交通部      
代   表   人  陳世凱      
被 付懲戒 人  林金仁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機務段左營機務分段技術助理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交通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金仁免除職務。  
    事  實
壹、交通部移送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林金仁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並有懲戒之必要，應受懲戒，爰移送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分述如下：
  ㈠被付懲戒人係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鐵公司）高雄機務段左營機務分段（下稱左營機務分段）技術助理，前因工作事宜與業務助理洪快祿發生爭執而心生怨懟，主觀上認為洪快祿陸續破壞其汽、機車及內務櫃等物，而萌生殺害之犯意，嗣於民國112年6月1日攜帶鐵鎚持續敲擊洪快祿頭、胸等致命部位之行為，致洪快祿受有頭、胸及右腳15處鈍力傷（包括7處撕裂傷及8處挫傷），並造成多處骨折、右側硬腦膜下腔出血，大腦右側與底部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腦室內出血，大腦右額顳頂部腦挫傷，腦髓破裂，眼睛鞏膜出血，舌根及舌緣出血，肝臟右葉挫傷，左右側氣胸（肺臟塌陷），胸部皮下氣腫，腦幹及胼胝體外傷性重度軸突損傷等傷害，致洪快祿當場死亡，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
  ㈡臺鐵公司高雄機務段為釐清事實及追究行政責任，經行政調查，發現被付懲戒人於112年6月1日上班時間未有公出之工作，亦未告知主管或委託同仁代為請假，多次進出左營機務分段，有擅離職守之實，爰核予申誡2次之懲處。另其因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條第1款規定，其職務當然停止。
  ㈢本案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於113年2月26日以112年度偵字第13907號、第21057號因殺人案件對被付懲戒人提起公訴。
二、依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略以，公務員行為處事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同法第23條規定，公務員違反本法規定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戒或懲處，其觸犯刑事法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復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規定略以，公務員有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情事，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三、被付懲戒人不循正當途徑謹慎處理與洪快祿間之衝突，逕以致命攻擊行為剝奪洪快祿生命，顯係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情節重大，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且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案經橋頭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應受懲戒之事實，甚為明確，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請貴院審理。
四、附件證據（均影本在卷）：
  甲證1：被付懲戒人簡歷表。
  甲證2：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原鐵路管理局) 高雄機
         務段112年12月8日高機人字第1120006205號令。
  甲證3：原鐵路管理局112年12月7日鐵人二字第1120044757號 
         令。
  甲證4：橋頭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3907號、第21057號
         起訴書。
貳、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未提出答辯及補充答辯。
參、本院依職權調取下列資料：
  丁證1：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
  丁證2：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國審重訴
         字第2號刑事電子卷證資料。    
    理  由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適用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構純勞工以外之人員。」其修正理由敘明：「查銓敘部九十二年六月二十日部法一字第○九二二二五九○三一號令略以，本法第二十四條（按：指原條文）規定所稱『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不含公營事業機構之純勞工。準此，公營事業機構除純勞工以外之人員，始為本法之適用對象。被付懲戒人自87年7月31日擔任交通部所屬公營事業機構鐵路管理局臺北機務段技術助理，於100年3月22日進入左營機務分段工作，屬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組織條例第13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第4條第2款任用之交通事業人員，為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其係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者以外人員，為公務員服務法適用對象。
二、被付懲戒人與擔任業務助理之洪快祿於101至102年間因工作事宜發生爭執，心生怨懟。詎被付懲戒人主觀上認為洪快祿陸續破壞其機車、汽車、內務櫃等物，萌生殺害洪快祿之犯意，於112年6月1日7時52分至10時15分間之某時許，因要維修物品而至加油設備站，發現該加油設備站之隨車機務休息室（下稱本案休息室）之窗戶未上鎖，而可實行其計畫，遂承前殺人犯意，於同日10時15分至10時27分間，攜帶內置放事先準備行兇鐵鎚1支及黑色膠質手套之黑色後背包，自本案休息室窗戶攀爬進入休息室內藏躲，於同日10時32分許，待洪快祿進入加油設備站之值班室（與本案休息室相通，下稱本案值班室）內，坐於值班室內之椅子上時，趁洪快祿不注意隨即自本案休息室進入本案值班室，持攜帶之鐵鎚敲擊洪快祿之頭部1次，並將洪快祿往後拉倒在地，待洪快祿倒地後，被付懲戒人隨即將洪快祿拖入本案休息室內，持續以鐵鎚敲擊洪快祿之頭部、胸部、右腳，致洪快祿受有如附表所示頭、胸及右腳15處鈍力傷（包括7處撕裂傷及8處挫傷），並造成多處骨折、右側硬腦膜下腔出血，大腦右側與底部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腦室內出血，大腦右額顳頂部腦挫傷，腦髓破裂，眼睛鞏膜出血，舌根及舌緣出血，肝臟右葉挫傷，左右側氣胸（肺臟塌陷），胸部皮下氣腫，腦幹及胼胝體外傷性重度軸突損傷（詳如附表所示）。
三、嗣洪快祿之家屬黃崇鈞因洪快祿遲未返家又無法聯繫上，故與左營機務分段聯絡，告知上情並請求幫忙尋找，後於同日23時11分許，經同事周大維、張耀宗在本案休息室發現洪快祿倒於血泊中，立即呼叫119救護人員到場處理，於同日23時56分許，抵達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到院前已無生命徵象，於翌（2）日1時33分許，宣告不治死亡。被付懲戒人於翌（2）日5時18分至9時間之某時為逃避警方查緝，自其當時位於高雄市○○區○○○街000巷0號住處之頂樓往00號之方向逃逸，並自頂樓跳下，跌落於上址00號之0樓增建屋頂造成腿傷，經警方於9時許發現將其送醫救治。後經警至被付懲戒人上開住處持搜索票執行搜索，並扣得犯案時所穿著之衣服、褲子及鞋子等物，經DNA檢驗後，檢出洪快祿之DNA，因而循線查悉上情。
四、上揭事實，業據被付懲戒人於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橋頭地院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2號114年3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114年5月6日審判筆錄），復有相關證據資料附於刑事卷宗可憑，足證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上開刑事案件嗣經橋頭地院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經核上開刑事判決，已綜合刑案卷內全部證據資料，詳加論斷，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相互勾稽，說明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足認被付懲戒人確有上開觸犯刑罰法律之違法行為，事證明確。綜上，被付懲戒人上開違法事實，堪以認定。另被付懲戒人於112年6月1日上班期間未經請假擅離職守，違反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臺鐵局工作規則等規定，經高雄機務段申誡2次，有原鐵路管理局高雄機務段112年12月8日高機人字第1120006205號令附卷可依，其此部分違失行為，亦足以認定。
五、按移送機關移送之多數違失行為，依法本應整體評價合而為一個懲戒處分。經核被付懲戒人所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公務員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11條公務員未經機關(構)同意，不得擅離職守、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暨臺鐵局工作規則等規定，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2款之違失行為、違法行為，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參酌上開刑事判決所示，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審酌被付懲戒人不循正當途徑謹慎處理與洪快祿間之衝突，逕以致命攻擊行為剝奪洪快祿生命，嚴重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暨其公務人員履歷表及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1、2款、第9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許金釵
                                  法  官  黃國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嚴君珮
附表
		編號

		受傷部位

		鑑定報告之編號

		總計身中頭、胸及右腳15處鈍力傷（包括7處撕裂傷及8處挫傷）

		造成多處骨折



		


		


		


		受傷部位描述

		骨折處之描述



		1

		頭部外傷

		1號撕裂傷

		位於左後頂部，頭頂下3.5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後面中線左側4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弧形，傷口兩端位於10點鐘與6點鐘方向，傷口兩端直線距離為5公分，孤形長度6公分，傷口周圍左側有1處擦挫傷（寬1.2公分），傷口深度至少2.5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上往下，由後往前，造成顱骨破裂，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左頂枕骨凹陷性骨折（2.0乘2.8公分），有頭髮嵌入



		2

		頭部外傷

		2號挫傷

		位於後頂部中央，頭頂下4.5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後面中線垂直線相交處，4.0乘3.0公分，上有細小打點痕，範圍4.5乘3.5公分。

		




		3

		頭部外傷

		3號挫傷

		位於左顳頂交界處，頭頂下4.5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後面中線左側10公分垂直線相交處，3.0乘2.5公分，上有些許打點痕。

		




		4

		頭部外傷（額部）

		4號撕裂傷

		位於左額部，頭頂下7.5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左側7.5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弧形，傷口兩端位於10點鐘與4點鐘方向，傷口兩端直線距離為3.4公分，弧形長度4.2公分，傷口深度至少1.1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下往上，由前往後，造成右欄所示之骨折。

		下方左額骨及頂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面積8.5乘5.5公分），含1條骨折線延伸至1號骨折處，最長7.8公分



		5

		頭部外傷（額部）

		5號撕裂傷

		位於額部右側，頭頂下10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右側2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直線形，下端有分叉，傷口兩端位於12點半鐘與6點半鐘方向，傷口深度至少1.5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上往下，由前往後。

		




		6

		頭部外傷（額部）

		6號撕裂傷

		位於額部右外側，頭頂下9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右側5.5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直線形，傷口兩端位於3點鐘與9點鐘方向，傷口長3公分，深度至少0.7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前往後，造成右欄所示之骨折。

		右額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



		7

		頭部外傷

		7號撕裂傷

		位於右顴骨，含圓弧形撕裂傷及不規則點狀挫傷，撕裂傷傷口兩端位於12點鐘與9點鐘方向，傷口兩端直線距離為3.3公分，弧形長度3.5公分，深度至少2.1公分；不規則點狀挫傷排列呈直線，分布範圍5.0乘0.7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下往上，由前往後，造成右眼鞏膜出血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右顴骨與顳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8乘6公分，往內凹深約2公分）



		8

		頭部外傷

		8號挫傷

		位於右顴骨部位下方，有小點狀挫傷，排列略呈方形，分布範圍4.5乘2.5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前往後。

		




		9

		頭部外傷

		9號挫傷

		位於左眼眶上下眼瞼處，6乘4公分，上有2處小撕裂傷，造成眼睛鞏膜出血，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左顴骨粉碎性骨折



		10

		頭部外傷

		10號撕裂傷

		位於左耳前方，頭頂下14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左側12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直線形，傷口兩端位於12點鐘與9點鐘方向，傷口長1.2公分，造成右欄所示之骨折。

		下方上顎骨粉碎性骨折



		11

		頭部外傷

		11號撕裂傷

		位於右臉頰下方，頭頂下24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右側6.5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直線形，旁有擦挫痕，傷口長2.8公分，深度至少1.8公分，造成舌根及舌緣出血、右欄所示之骨折。

		下顎骨粉碎性骨折



		12

		胸部外傷

		12號挫傷

		位於右乳房，15乘10公分，上有擦傷，造成右側肺臟塌陷（氣胸），肝臟右葉挫傷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右邊第4-8肋骨前面骨折



		13

		


		13號挫傷

		位於胸部中央微偏左側，9乘8公分，造成左側肺臟塌陷（氣胸）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左邊第3-4肋骨與胸骨交界處骨折



		14

		


		14號挫傷

		位於左下胸壁，造成左側氣胸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左邊第5-6肋骨外側骨折



		15

		腳部外傷

		15號挫傷

		位於右大腿後外側，3.0乘2.5公分。

		




		16

		其他外傷

		


		⑴大腦右額顳頂部腦挫傷，腦髓破裂。
⑵右側硬腦膜下腔出血。
⑶大腦右側與底部蛛網膜下腔出血。
⑷腦室內出血。
⑸胸部有皮下氣腫。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清字第44號

移 送  機 關  交通部      

代   表   人  陳世凱      

被 付懲戒 人  林金仁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機務段左營機務分段技術助理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交通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金仁免除職務。  

    事  實

壹、交通部移送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林金仁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並有懲戒之必要，應受懲戒，爰移送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分述如下：

  ㈠被付懲戒人係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鐵公司）高雄機務段左營機務分段（下稱左營機務分段）技術助理，前因工作事宜與業務助理洪快祿發生爭執而心生怨懟，主觀上認為洪快祿陸續破壞其汽、機車及內務櫃等物，而萌生殺害之犯意，嗣於民國112年6月1日攜帶鐵鎚持續敲擊洪快祿頭、胸等致命部位之行為，致洪快祿受有頭、胸及右腳15處鈍力傷（包括7處撕裂傷及8處挫傷），並造成多處骨折、右側硬腦膜下腔出血，大腦右側與底部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腦室內出血，大腦右額顳頂部腦挫傷，腦髓破裂，眼睛鞏膜出血，舌根及舌緣出血，肝臟右葉挫傷，左右側氣胸（肺臟塌陷），胸部皮下氣腫，腦幹及胼胝體外傷性重度軸突損傷等傷害，致洪快祿當場死亡，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

  ㈡臺鐵公司高雄機務段為釐清事實及追究行政責任，經行政調查，發現被付懲戒人於112年6月1日上班時間未有公出之工作，亦未告知主管或委託同仁代為請假，多次進出左營機務分段，有擅離職守之實，爰核予申誡2次之懲處。另其因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條第1款規定，其職務當然停止。

  ㈢本案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於113年2月26日以112年度偵字第13907號、第21057號因殺人案件對被付懲戒人提起公訴。

二、依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略以，公務員行為處事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同法第23條規定，公務員違反本法規定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戒或懲處，其觸犯刑事法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復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規定略以，公務員有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情事，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三、被付懲戒人不循正當途徑謹慎處理與洪快祿間之衝突，逕以致命攻擊行為剝奪洪快祿生命，顯係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情節重大，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且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案經橋頭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應受懲戒之事實，甚為明確，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請貴院審理。

四、附件證據（均影本在卷）：

  甲證1：被付懲戒人簡歷表。

  甲證2：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原鐵路管理局) 高雄機

         務段112年12月8日高機人字第1120006205號令。

  甲證3：原鐵路管理局112年12月7日鐵人二字第1120044757號 

         令。

  甲證4：橋頭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3907號、第21057號

         起訴書。

貳、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未提出答辯及補充答辯。

參、本院依職權調取下列資料：

  丁證1：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

  丁證2：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國審重訴

         字第2號刑事電子卷證資料。    

    理  由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適用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構純勞工以外之人員。」其修正理由敘明：「查銓敘部九十二年六月二十日部法一字第○九二二二五九○三一號令略以，本法第二十四條（按：指原條文）規定所稱『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不含公營事業機構之純勞工。準此，公營事業機構除純勞工以外之人員，始為本法之適用對象。被付懲戒人自87年7月31日擔任交通部所屬公營事業機構鐵路管理局臺北機務段技術助理，於100年3月22日進入左營機務分段工作，屬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組織條例第13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第4條第2款任用之交通事業人員，為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其係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者以外人員，為公務員服務法適用對象。

二、被付懲戒人與擔任業務助理之洪快祿於101至102年間因工作事宜發生爭執，心生怨懟。詎被付懲戒人主觀上認為洪快祿陸續破壞其機車、汽車、內務櫃等物，萌生殺害洪快祿之犯意，於112年6月1日7時52分至10時15分間之某時許，因要維修物品而至加油設備站，發現該加油設備站之隨車機務休息室（下稱本案休息室）之窗戶未上鎖，而可實行其計畫，遂承前殺人犯意，於同日10時15分至10時27分間，攜帶內置放事先準備行兇鐵鎚1支及黑色膠質手套之黑色後背包，自本案休息室窗戶攀爬進入休息室內藏躲，於同日10時32分許，待洪快祿進入加油設備站之值班室（與本案休息室相通，下稱本案值班室）內，坐於值班室內之椅子上時，趁洪快祿不注意隨即自本案休息室進入本案值班室，持攜帶之鐵鎚敲擊洪快祿之頭部1次，並將洪快祿往後拉倒在地，待洪快祿倒地後，被付懲戒人隨即將洪快祿拖入本案休息室內，持續以鐵鎚敲擊洪快祿之頭部、胸部、右腳，致洪快祿受有如附表所示頭、胸及右腳15處鈍力傷（包括7處撕裂傷及8處挫傷），並造成多處骨折、右側硬腦膜下腔出血，大腦右側與底部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腦室內出血，大腦右額顳頂部腦挫傷，腦髓破裂，眼睛鞏膜出血，舌根及舌緣出血，肝臟右葉挫傷，左右側氣胸（肺臟塌陷），胸部皮下氣腫，腦幹及胼胝體外傷性重度軸突損傷（詳如附表所示）。

三、嗣洪快祿之家屬黃崇鈞因洪快祿遲未返家又無法聯繫上，故與左營機務分段聯絡，告知上情並請求幫忙尋找，後於同日23時11分許，經同事周大維、張耀宗在本案休息室發現洪快祿倒於血泊中，立即呼叫119救護人員到場處理，於同日23時56分許，抵達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到院前已無生命徵象，於翌（2）日1時33分許，宣告不治死亡。被付懲戒人於翌（2）日5時18分至9時間之某時為逃避警方查緝，自其當時位於高雄市○○區○○○街000巷0號住處之頂樓往00號之方向逃逸，並自頂樓跳下，跌落於上址00號之0樓增建屋頂造成腿傷，經警方於9時許發現將其送醫救治。後經警至被付懲戒人上開住處持搜索票執行搜索，並扣得犯案時所穿著之衣服、褲子及鞋子等物，經DNA檢驗後，檢出洪快祿之DNA，因而循線查悉上情。

四、上揭事實，業據被付懲戒人於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橋頭地院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2號114年3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114年5月6日審判筆錄），復有相關證據資料附於刑事卷宗可憑，足證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上開刑事案件嗣經橋頭地院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經核上開刑事判決，已綜合刑案卷內全部證據資料，詳加論斷，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相互勾稽，說明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足認被付懲戒人確有上開觸犯刑罰法律之違法行為，事證明確。綜上，被付懲戒人上開違法事實，堪以認定。另被付懲戒人於112年6月1日上班期間未經請假擅離職守，違反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臺鐵局工作規則等規定，經高雄機務段申誡2次，有原鐵路管理局高雄機務段112年12月8日高機人字第1120006205號令附卷可依，其此部分違失行為，亦足以認定。

五、按移送機關移送之多數違失行為，依法本應整體評價合而為一個懲戒處分。經核被付懲戒人所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公務員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11條公務員未經機關(構)同意，不得擅離職守、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暨臺鐵局工作規則等規定，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2款之違失行為、違法行為，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參酌上開刑事判決所示，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審酌被付懲戒人不循正當途徑謹慎處理與洪快祿間之衝突，逕以致命攻擊行為剝奪洪快祿生命，嚴重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暨其公務人員履歷表及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1、2款、第9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許金釵

                                  法  官  黃國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嚴君珮

附表

編號 受傷部位 鑑定報告之編號 總計身中頭、胸及右腳15處鈍力傷（包括7處撕裂傷及8處挫傷） 造成多處骨折    受傷部位描述 骨折處之描述 1 頭部外傷 1號撕裂傷 位於左後頂部，頭頂下3.5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後面中線左側4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弧形，傷口兩端位於10點鐘與6點鐘方向，傷口兩端直線距離為5公分，孤形長度6公分，傷口周圍左側有1處擦挫傷（寬1.2公分），傷口深度至少2.5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上往下，由後往前，造成顱骨破裂，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左頂枕骨凹陷性骨折（2.0乘2.8公分），有頭髮嵌入 2 頭部外傷 2號挫傷 位於後頂部中央，頭頂下4.5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後面中線垂直線相交處，4.0乘3.0公分，上有細小打點痕，範圍4.5乘3.5公分。  3 頭部外傷 3號挫傷 位於左顳頂交界處，頭頂下4.5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後面中線左側10公分垂直線相交處，3.0乘2.5公分，上有些許打點痕。  4 頭部外傷（額部） 4號撕裂傷 位於左額部，頭頂下7.5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左側7.5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弧形，傷口兩端位於10點鐘與4點鐘方向，傷口兩端直線距離為3.4公分，弧形長度4.2公分，傷口深度至少1.1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下往上，由前往後，造成右欄所示之骨折。 下方左額骨及頂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面積8.5乘5.5公分），含1條骨折線延伸至1號骨折處，最長7.8公分 5 頭部外傷（額部） 5號撕裂傷 位於額部右側，頭頂下10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右側2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直線形，下端有分叉，傷口兩端位於12點半鐘與6點半鐘方向，傷口深度至少1.5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上往下，由前往後。  6 頭部外傷（額部） 6號撕裂傷 位於額部右外側，頭頂下9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右側5.5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直線形，傷口兩端位於3點鐘與9點鐘方向，傷口長3公分，深度至少0.7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前往後，造成右欄所示之骨折。 右額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 7 頭部外傷 7號撕裂傷 位於右顴骨，含圓弧形撕裂傷及不規則點狀挫傷，撕裂傷傷口兩端位於12點鐘與9點鐘方向，傷口兩端直線距離為3.3公分，弧形長度3.5公分，深度至少2.1公分；不規則點狀挫傷排列呈直線，分布範圍5.0乘0.7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下往上，由前往後，造成右眼鞏膜出血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右顴骨與顳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8乘6公分，往內凹深約2公分） 8 頭部外傷 8號挫傷 位於右顴骨部位下方，有小點狀挫傷，排列略呈方形，分布範圍4.5乘2.5公分，受力方向由右往左，由前往後。  9 頭部外傷 9號挫傷 位於左眼眶上下眼瞼處，6乘4公分，上有2處小撕裂傷，造成眼睛鞏膜出血，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左顴骨粉碎性骨折 10 頭部外傷 10號撕裂傷 位於左耳前方，頭頂下14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左側12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直線形，傷口兩端位於12點鐘與9點鐘方向，傷口長1.2公分，造成右欄所示之骨折。 下方上顎骨粉碎性骨折 11 頭部外傷 11號撕裂傷 位於右臉頰下方，頭頂下24公分水平線與身體前面中線右側6.5公分垂直線相交處，傷口略呈直線形，旁有擦挫痕，傷口長2.8公分，深度至少1.8公分，造成舌根及舌緣出血、右欄所示之骨折。 下顎骨粉碎性骨折 12 胸部外傷 12號挫傷 位於右乳房，15乘10公分，上有擦傷，造成右側肺臟塌陷（氣胸），肝臟右葉挫傷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右邊第4-8肋骨前面骨折 13  13號挫傷 位於胸部中央微偏左側，9乘8公分，造成左側肺臟塌陷（氣胸）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左邊第3-4肋骨與胸骨交界處骨折 14  14號挫傷 位於左下胸壁，造成左側氣胸及右欄所示之骨折。 左邊第5-6肋骨外側骨折 15 腳部外傷 15號挫傷 位於右大腿後外側，3.0乘2.5公分。  16 其他外傷  ⑴大腦右額顳頂部腦挫傷，腦髓破裂。 ⑵右側硬腦膜下腔出血。 ⑶大腦右側與底部蛛網膜下腔出血。 ⑷腦室內出血。 ⑸胸部有皮下氣腫。  





